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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合并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３月 ２０１９年１－３月
营业收入 １５，４１７．９２ １７，８１１．３０
营业利润 ４，９４０．９７ ５，６７２．１３
利润总额 ４，９２５．８６ ５，６７３．０３
净利润 ４，３２６．６１ ５，０１５．５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３２６．６１ ５，０１５．５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３，９２６．４６ ４，７５６．２０

３、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３月 ２０１９年１－３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７８７．２４ －６，９９７．８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５．３０ ７６．７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２２．３２ －２．１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 ／ （减少）额 －１２，５８９．６２ －６，９２３．３２
年末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６，７９７．４０ ２５，８８２．８８

根据已审阅数据，２０２０年１－３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下降
１３．７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１７．４５％。 公
司不存在业绩下滑３０．００％的情况。 公司分析主要变动原因为，受２０２０年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公司２０２０年一季度的生产、采购以及项目实施进度受到一定的
影响，一季度部分项目的完工和验收延期。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预计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可实现营业收入４０，０００
万元至４５，０００万元，同比增长１２．４７％至２６．５３％；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０，６４５至１１，７４９万元，同比增长７．７９％至１８．９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为１０，１４０至１１，２４３万元，同比增长６．５２％至１８．１１％。 预计２０２０
年１－６月不存在业绩大幅波动且同比下滑超过３０．００％的情况。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
指引》 编制而成，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情
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６６３号”文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总量不超过３，１５６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３１５．６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０％；网上
发行２，８４０．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０．００％。 发行价格为３６．８１元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
的通知》（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３０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盛视科技”，股票代码“００２９９０”；其中本次发行的
３，１５６万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讯网
站（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查询，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
上述内容。

二、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１、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上市时间：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
３、股票简称：盛视科技
４、股票代码：００２９９０
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１２，６２４万股
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３，１５６万股，本次发行不设老股转让，全部为公

开发行新股
７、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重
要声明与提示”的相关内容

９、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无
１０、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的３，１５６万

股均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公司股份可交易上市日时间：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占发行后
股本比例

（％）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开发行
前的股份

瞿磊 ８，１１０．００ ６４．２４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

智能人 ７２９．５０ ５．７８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

云智慧 ６２８．５０ ４．９８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

小计 ９，４６８．００ ７５．００

首次公开发行
的股份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２，８４０．４０ ２２．５０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３１５．６０ ２．５０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

小计 ３，１５６．００ ２５．００ －
合计 １２，６２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２、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上市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ＭＡＸＶＩＳ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ＲＰ．
法定代表人 瞿磊

注册资本 ９，４６８．００万元（发行前）、１２，６２４．００万元（发行后）

有限公司设立时间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６日
股份公司设立时间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３日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十路天安创新科技广场二期东座
１６０１、１６０５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０
董事会秘书 秦操

电话号码 ０７５５－８３８４９８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８３８４９２１０
互联网址 ｗｗｗ．ｍａｘ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ｍ．ｃｎ
电子邮箱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ｍａｘ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ｍ．ｃｎ
主营业务 专业提供智慧口岸查验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及其智能产品。

所属行业 Ｉ６５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按照证监会公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
引（２０１２年修订）》）

经营范围

计算机图像算法、计算机软件、机电一体化产品、工业自动化设备、办公
自动化设备、智能产品、通讯信息设备、电子产品、安防产品、计算机网络
及数据库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弱电智能化系统、智能控制系统、通信网络
系统、信息安全系统、安全防范系统的设计、技术咨询、安装维护服务；计
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设备租赁（不含金融
租赁）；建筑工程施工。 （以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
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机电一体化产品、工业自
动化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楼宇智能化控制设备、通讯信息设备、电子
产品、安防产品、计算机网络及数据库产品的生产。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票及债券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公司债券。本次发行后，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的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任职期限 持股
方式

持股数量（万
股）

占发行
后持股
比例

持有公
司债券
情况

瞿磊 董事长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６日起三年

直接 ８，１１０．００ ６４．２４％
－间接 ３８１．５０ ３．０２％

合计 ８，４９１．５０ ６７．２６％
蒋冰 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６日起三年 间接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９％ －
胡刚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６日起三年 间接 ８５．００ ０．６７％ －
黄鑫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６日起三年 间接 ８７．００ ０．６９％ －
郭玉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６日起三年 － － － －

黎秋霞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６日起三年 － － － －
李胜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６日起三年 － － － －

汤常敏 监事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６日起三年 间接 ９．００ ０．０７％ －
陈涛 监事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６日起三年 间接 ８．００ ０．０６％ －

罗富章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６日起三年 间接 ９．００ ０．０７％ －
赖时伍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６日起三年 间接 ８０．００ ０．６３％ －
龚涛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６日起三年 间接 ７０．００ ０．５５％ －
秦操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６日起三年 间接 １０．００ ０．０８％ －
田磊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６日起三年 － － － －

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瞿磊先生。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

生变更，瞿磊现任公司董事长，其基本情况如下：
瞿磊，拥有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３４０１０４１９６４０２０９

＊＊＊＊，住址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本次发行前，瞿磊直接持有
公司８５．６５６９％的股权， 并通过智能人、 云智慧分别间接持有公司３．４５９０％、
０．５７０３％的股权，瞿磊合计持有公司８９．６８６３％的股权。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其他投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瞿磊无对外投资情况。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结束后， 本公司的股本总额为１２，６２４万股， 股东户数为６４，０８５

户，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瞿磊 ８１，１００，０００ ６４．２４
２ 深圳市智能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７，２９５，０００ ５．７８
３ 深圳市云智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２８５，０００ ４．９８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１，６４７ ０．０６

５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６６ ０．０１

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５，４５４ ０．００

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４８ ０．００

８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４８ ０．００

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农业
银行 ４，２４２ ０．００

１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２４２ ０．００

合计 ９４，７８１，９４７ ７５．０８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３，１５６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进行

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３６．８１元 ／股，该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２２．９９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２０１９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计算）；

（２）１７．２４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２０１９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
前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Ａ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６８０．１７３１６倍，高于１５０倍，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５０％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１５．６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２，８４０．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
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８５７．８５４７４倍，中签率为０．０２５９２１１４１９％。

根据《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
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
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投资者的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汇总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股
数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
金和社保基金（Ａ

类）
４１４，７６０ ３５．２０％ １，５８６，５３１ ５０．２７％ ０．０３８２５０００％

企业年金和保险
资金（Ｂ类） ７４，４００ ６．３１％ ２８１，７９０ ８．９３％ ０．０３７８８０５１％

其他投资者（Ｃ
类） ６８９，０６０ ５８．４８％ １，２８７，６７９ ４０．８０％ ０．０１８６８７５０％

总计 １，１７８，２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５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Ｔ＋２日）结束。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
量为７１，６４７股，包销金额为２，６３７，３２６．０７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２３％。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１１６，１７２．３６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已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２０２０〕７－３７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一）本次发行费用合计１２，４９６．３６万元，明细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承销费及保荐费 ９，６６３．０２万元

审计和验资费 １，３７７．３６万元

律师费 ７４０．５７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６３１．１３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 ８４．２８万元

合计 １２，４９６．３６万元

注：以上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
（二）每股发行费用：３．９６元 ／股（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 ／本次发行

股本）
六、公司募集资金净额及发行前公司股东转让股份资金净额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１０３，６７６万元。 发行前公司股东未转让股份。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公司每股净资产为１３．１７元 ／股。 （按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

计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公司每股收益为１．６０元 ／股。 （按公司发行前一年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已披露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和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３１日的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和２０１９年度的利润表及现金流量
表，上述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天健审〔２０２０〕
７－１９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
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十节财务会计信息”内容。

一、２０２０年１－３月主要财务信息

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３月财务报表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并出具了“天健审〔２０２０〕７－
４６４号” 审阅报告， 同时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３月主要财务信息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
露，详见招股说明书“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八、对公司财务状况和
盈利能力的未来趋势分析”。公司上市后不再另行披露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报告，敬
请投资者注意。

二、２０２０年１－３月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
根据已审阅数据，２０２０年１－３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下降

１３．７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１７．４５％。 公
司不存在业绩下滑３０．００％的情况。 公司分析主要变动原因为，受２０２０年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公司２０２０年一季度的生产、采购以及项目实施进度受到一定的
影响，一季度部分项目的完工和验收延期。

三、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度经营业绩预计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度经营业绩预计情况， 具体参

见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八、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关于本公司存在退市风险的说明
本公司股票上市后，社会公众股的比例为２５％，达到股权分布上市条件的

最低要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１８．１条，如持有本公司１０％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买入公
司股票， 则本公司社会公众股的持股比例将不能满足股权分布上市条件的最
低要求，导致公司存在退市风险。

针对上述事项，本公司将对相关单位或个人加强规则培训，并采取及时办
理自愿限制买入本公司股票手续等措施，有效控制退市风险。

二、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则， 在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并办理工商登记
变更手续。

三、 本公司自２０２０年５月６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
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生
产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及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
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者市场的重
大变化等发生重大变化）；

３、本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发行人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的重要合同；

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５、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未发生变化；
９、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本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４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全资子公

司深圳市盛视技术有限公司持有涉密系统集成资质期间履行相关承诺》 的议
案，除上述情况外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１３、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１、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１１１号
３、法定代表人：霍达
４、保荐代表人：王玉亭、蒋欣
５、项目协办人：黄勇
６、项目经办人：巩立稳、顾奋宇、张峻豪、唐军帅、谭亲广、罗爽
７、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８、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本公司的上市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

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保荐书》，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如下：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
相关要求，其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招商证券同意担任盛视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 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2日

（上接C1版）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第三次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７８５．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７９３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拟定的发行价格为２４．５２元 ／股，对应的２０１９年
摊薄后市盈率为２０．８５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Ｅ５０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１８．６７倍 （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６
日）。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
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２０１４］４号文）的要求，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需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为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日、２０２０
年５月１５日和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原定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１日进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将推迟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并推迟刊登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发行公告》。 原定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日
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日。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１、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

面，具体内容如下：
（１）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

可比公司、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４．５２
元 ／股。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Ｔ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
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Ｔ日），其中，网下申
购时间为９：３０－１５：００，网上申购时间为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２）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
购。

（３）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
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
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
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
股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４）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５）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
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２、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
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
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３、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须认真阅读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８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的《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Ａ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及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的《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
股说明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章节，须充分了解发行
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谨慎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发行人受
政治、经济、行业环境变化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
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４、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致的投资风
险。

５、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
可比公司、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４．５２
元 ／股。 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２０．８５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２）１５．６４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建
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Ｅ５０）”。 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６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建筑装饰
和其他建筑业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１８．６７倍。 本次发行价格２４．５２元 ／股对应
的市盈率２０．８５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最近一个月平
均静态市盈率。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可比的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近２０个交易日均价（元 ／ 股） ２０１９年每股收益（元 ／ 股） ２０１９年静态市盈率（倍）

６０３０３０ 全筑股份 ５．４１ ０．３５ １５．４６
００２０８１ 金螳螂 ８．３３ ０．８８ ９．４７
００２３７５ 亚厦股份 ８．２１ ０．２５ ３２．８４
００２４８２ 广田集团 ３．６２ ０．０７ ５１．７１
００２７８１ 奇信股份 １４．８３ ０．２２ ６７．４１
００２７８９ 建艺集团 １３．６８ ０．１３ １０５．２３

算术平均值 ４７．０２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资讯，数据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６日

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４．５２元 ／股， 对应２０１９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２０．８５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Ｅ５０）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但低于可比上市公司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
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２０１４］４号）等相关规定，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为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日、２０２０
年５月１５日和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

６、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资者报价
情况详见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
股股票初步询价结果及推迟发行公告》。

７、本次发行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于真实认
购意愿报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
行业、可比公司、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
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本次发行。

８、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了解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
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

９、按本次发行价格２４．５２元 ／股、发行新股３，７８５．００万股计算的预计发行人募集资
金总额为９２，８０８．２０万元，扣除发行费用约１４，６２７．６２万元后，预计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８，１８０．５８万元。 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等相关情况已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日在《招股说明书》中
进行了披露。 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
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１０、本次发行申购，任一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
与本次网下询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
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网上投资者应自
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１１、若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Ｔ日）出现网下申购不足，将中止本次发行；若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
（Ｔ＋２日）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结束后，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７０％，中止发行。

１２、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
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１３、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深交所批准后，方能在深交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能
获得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返还给参与申购的投资者。

１４、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
念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的成长成果
的投资者参与申购。

１５、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建议投资者充
分深入了解证券市场的特点和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并根据
自身经济实力和投资经验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１６、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售承诺
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说明书。

１７、请投资者务必关注投资风险，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发行人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１）网下申购后，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实际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２）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的；
（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４）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
（５）中国证监会对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

异常情形，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第一时间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并公告，待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后并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可重新
启动发行。

１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 ８９９１

发行人：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第二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７，８８８．７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７７９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经发行人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新股７，８８８．７０万股。本次发行将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８日（Ｔ日）分别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交易系统和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实施。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确定的发行价格为７．０５元 ／股，对应
的２０１９年摊薄后市盈率为２２．９７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
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２０１９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２０１９年平均静态市盈率及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发布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分类代码：Ｃ２６）最近一个月平
均静态市盈率１８．５２倍（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３日），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
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２０１４］４号）等相关规
定，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
的时间分别为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和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日， 后续发行时
间安排将会递延，提请投资者关注。

原定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５日，原定于２０２０
年５月１８日进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将推迟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８日，并推迟刊登《杭州聚
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发行人、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一、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报价剔除规则、申购和缴

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１、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

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７．０５元 ／股。

投资者请按７．０５元 ／股在２０２０年６月８日（Ｔ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
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２０２０年６月
８日（Ｔ日），其中，网下申购时间为９：３０－１５：００，网上申购时间为９：３０－１１：３０，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报价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
部分，剔除部分不低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１０％（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
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低于１０％）。 剔除部分
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３、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
申购。

４、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０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０日（Ｔ＋２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５、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根据《管理细则》的要求，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
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出现《业务规范》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一种
情形的，协会将其列入黑名单六个月；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在一个自然年
度内出现《业务规范》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单种情形两次（含）
以上或两种情形以上，协会将其列入黑名单十二个月；网下投资者所属的配
售对象在一个自然年度内首次出现《业务规范》第四十五条第（九）项“提供有
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第四十六条第（二）项“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情
形，未造成明显不良后果，且及时整改，并于项目发行上市后十个工作日内主
动提交整改报告的，可免予一次处罚。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
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
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
陈述。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
策。

三、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杭州聚合顺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及披露于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
因素”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
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
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四、本次网下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
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
量增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五、本次发行价格为７．０５元 ／股，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发行定
价的合理性。

１、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发行人属于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分类代码：Ｃ２６）。 截止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３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分类代码：Ｃ２６）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为１８．５２倍。发行人与ＳＴ华鼎、美达股份、神马股份、台华新材４家上市公司业务
具有一定相似度。以２０１９年每股收益及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３日（含当日）前２０个交易日
均价计算，可比上市公司２０１９年静态市盈率均值为２０．０５倍（因ＳＴ华鼎及美达
股份２０１９年每股收益为负， 不纳入可比上市公司２０１９年静态市盈率算术平均
数计算）。

本次发行价格７．０５元 ／股对应发行人２０１9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２２．９７倍，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２０１９年平均静态市
盈率及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
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有关本次定价的具体分析请见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刊登的《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结果及推迟发行公告》中“一、初步询价
结果及定价依据”。

２、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
资者报价情况详见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上交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结果及推迟发行公告》。

３、本次发行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
于真实认购意愿报价，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
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
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
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本
次发行。

４、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
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
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均
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六、发行人本次发行募投项目计划所需募集资金投资额为５０，６３８．４８万元。
按本次发行价格７．０５元 ／股，发行人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５５，６１５．３４万元，扣除
预计发行费用４，９７６．８６万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５０，６３８．４８万元，存在因取
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
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七、本次发行申购，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
申购，所有参与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
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
为无效申购。

八、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上交所批准后，方能在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能获得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申购的投资者。

九、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份。 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
关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说明书。 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
于公司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十、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
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１、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２、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

申购的；
３、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７０％；
４、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５、中国证监会责令中止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

行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国证监会
备案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择机重启发行。

十一、本特别风险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提示和
建议投资者充分深入地了解证券市场蕴含的各项风险， 根据自身经济实力、
投资经验、风险和心理承受能力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


